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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核查意见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有关各方提供的资料编制而成，旨在对本次交易进

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有关方参考。 

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资料由相关各方提供，提供方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核

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闻泰科技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

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闻泰科技董事会发布的关于

本次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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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名词释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闻泰科技/发行人 
指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上

海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闻泰科技，股票代码：600745 

闻天下 指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安世集团 / 

Nexperia Holding 
指 Nexperia Holding B.V.，持有 Nexperia B.V. 100%股份 

安世半导体/Nexperia 指 Nexperia B.V.，目标公司的下属境外经营实体公司 

合肥裕芯 指 
合肥裕芯控股有限公司，为持有安世集团股份设立的特殊

目的公司 

裕成控股 指 
裕成控股有限公司，为持有安世集团股份设立的特殊目的

公司 

宁波益穆盛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穆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肥裕芯股东 

合肥广韬 指 
合肥广韬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肥裕芯股

东 

宁波广宜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肥

裕芯股东 

北京广汇 指 北京广汇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肥裕芯股东 

建广资产 指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益 指 
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

波广宜的普通合伙人之一 

合肥芯屏 指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广汇的有限合

伙人 

宁波中益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肥

广韬的有限合伙人 

宁波益昭盛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广宜的有限合伙人 

交易对方 指 
合肥芯屏、袁永刚、宁波中益、宁波益昭盛、建广资产、

北京中益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 /

标的公司/标的企业 
指 北京广汇、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 

GP 指 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 

LP 指 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 

私募基金 指 私募投资基金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宁波益穆

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等 3 支基金中建广资产、北京中

益作为 GP 持有的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以及北京广汇、

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等 4 支基金之 LP 持有

的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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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募

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

发行 

指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宁波益穆

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等 3 支基金中建广资产、北京中

益作为 GP 持有的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以及北京广汇、

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等 4 支基金之 LP 持有

的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 

本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指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闻泰科技与合肥芯屏、建广资产、合肥建广签署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闻泰科技与袁永刚、宁波中益、宁波益昭盛、建广资产、

北京中益、小魅科技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认购邀请书》 指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

请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指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 3 月 20 日修

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 26 号》/《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8 年修订）》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6]17 号） 

《公司章程》 指 
闻泰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及其不定时的修改文本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独立财

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

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众华会计师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1）本核查意见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

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2）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如无特殊说明，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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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

施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前次交易概述 

2019 年 3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实现对

目标公司安世集团的间接控制。在境内，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收购境内基金之上层出资人的有关权益份额。其中，包括 9 支境内基金中建

广资产、合肥建广作为 GP 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北京广汇、合肥广坤之 LP 不

参与该次交易，该等 2 支境内基金中建广资产、合肥建广作为 GP 拥有的财产份

额暂不交割）和相关权益，以及参与该次交易的 7 支境内基金之 LP（或上层实

际出资人）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在境外，上市公司关联方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

收购境外基金中智路资本作为 GP 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就境外基金

的 LP 份额，在上市公司取得对安世集团的控制权后，上市公司境外关联方通过

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境外基金之 LP 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 

2019 年 6 月 21 日，该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上市公司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前次交易实施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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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累计持有合肥裕芯 74.46%的权益比例，并间接持有安世集团 74.46%
1的权

益比例。 

2、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前次交易实施后，上市公司对安世集团的权益持有结构如下： 

 
注：前次交易中，北京广汇、合肥广坤中建广资产、合肥建广作为 GP 拥有的财产份额和相关权利已经转让予小魅

科技，但暂未交割。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分别收购合肥裕芯

的 4 名股东（即 4 支境内基金）之上层出资人的有关权益份额。其中，包括宁波

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等 3 支基金中建广资产、北京中益作为 GP 拥有的

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以及北京广汇、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等

4 支基金之 LP 的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 

本次交易中，拟全部采用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为：1、合肥芯屏，持有北京

广汇 99.9521%的 L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前次交易中建广资产、合肥建广持有

的暂未交割的北京广汇GP财产份额及相关权益在本次交易中无条件交割予上市

公司指定第三方）；2、建广资产，持有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的 G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 

本次交易中，拟采用股份及现金对价的交易对方为：1、袁永刚，持有宁波

益穆盛 99.9944%的 L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2、宁波中益，持有合肥广韬

                         
1
 前次交易中，GP 财产份额及相关权益已经交割给上市公司的标的企业合计持有安世集团 79.98%的权益比

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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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72%的 L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3、宁波益昭盛，持有宁波广宜 99.9768%

的 L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4、北京中益，持有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

广宜的 G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合计持有合肥裕芯 74.46%的权益比例，并间接持

有安世集团的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合计持有合肥裕芯 98.23%

的权益比例，并间接持有安世集团 98.23%的权益比例。 

3、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0］第 615 号），

本次交易的评估对象为合肥裕芯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肥裕芯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2,984,747.12 万元。 

考虑到合肥裕芯为持股平台，本身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直接持有

裕成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并通过全资子公司 Gaintime 收购 JW Captial 之 LP 份

额的方式间接持有裕成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裕成控股持有安世集团 100%股权，

安世集团为合肥裕芯下属的主要经营实体。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合

肥裕芯进行评估，对合肥裕芯所持有的下属经营实体安世集团，采用资产基础法

及市场法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中纳入收购范围的主体包括北京广汇、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

波广宜等 4 支基金，上述基金均系为持有安世集团股权而专门设立的持股主体，

除持有下层主体股权外所拥有的其他净资产为 132.03 万元，参与本次交易的 3

支基金 GP 和 4 支基金 LP 合计间接持有合肥裕芯 23.78%的股权。上述纳入本次

交易范围内的标的资产价值可根据合肥裕芯估值及上层各出资主体的审定数据

进行测算，在不考虑控制权溢价和少数股权折价的情况下，经换算，上述资产的

参考价值为 709,761.99 万元人民币。 

4、标的资产作价及支付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在上述参考价值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本次交易的

少数股权收购背景，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633,371.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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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合肥芯屏 100%股权评估价值、合肥裕芯上层各出资主体

中其他净资产的审计财务数据作为参考价值，经交易各方自主协商确定，交易作

价不超过标的资产的参考价值，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4 支基金的 LP 财产份额及相关权益和 3 支基金的

GP 财产份额及相关权益，根据各基金的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各基金

LP 从基金退出后需向其 GP 进行投资收益分配（指根据各标的企业相关基金协

议或合伙协议约定，LP 将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分配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

业绩奖励分配给执行事务合伙人，下同）和支付基金管理费/项目服务费，考虑

到各基金合伙人的交易诉求并经友好协商，各支基金中各出资人的对价支付安排

具体如下： 

针对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三支基金，其 LP 交易对方的交易对

价为对价原值扣除应支付给 2 名 GP（即建广资产、北京中益）的投资收益分配

金额和基金管理费。上市公司按照各 GP 的实缴出资额及其有权收取的投资收益

分配金额和基金管理费向各 GP 支付交易对价。 

针对合肥芯屏持有的北京广汇 99.9521%的 LP 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鉴于在

前次收购安世集团控股权交易中，建广资产和合肥建广已将其持有的北京广汇

GP 财产份额及其相关权益转让给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小魅科技，但尚未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方同意将在本次交易的标的企业过户同时将北京广汇 GP

财产份额过户至小魅科技名下。因此对于本次交易中北京广汇的 LP 财产份额及

相关权益的对价，上市公司按照未扣除投资收益分配金额以及项目服务费的原价

支付，同时在本次交易协议中约定了合肥芯屏因退出北京广汇而应向北京广汇或

小魅科技支付的项目服务费及投资收益分配的计算方式及结算时间。其中，投资

收益分配的结算日为合肥芯屏出售完毕标的股票之日或标的股票限售期期满后

12 个月届满之日（上述时间以较早发生时间为准），结算的基准为截至结算日

合肥芯屏已出售股票的总价及未出售股票按前 9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计算的

总价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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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拟向全体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标

的资产，交易对价为 633,371.55 万元。上市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15,000.00 万元。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618,371.55 万元，

总计发行股份数为 68,267,995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闻泰科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90.5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 

按照本次交易的定价及股票发行价格测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向交易对方

发行的股份数量及现金对价如下： 

交易对方 标的企业 总对价（万元） 现金对价（万元） 股份对价（万元） 发行股数 

合肥芯屏 北京广汇 487,947.49 - 487,947.49 53,869,230 

袁永刚 宁波益穆盛 71,869.05 3,500.00 68,369.05 7,547,918 

宁波中益 合肥广韬 41,065.90 6,386.13 34,679.77 3,828,634 

宁波益昭盛 宁波广宜 18,090.48 1,809.05 16,281.43 1,797,463 

建广资产 

宁波益穆盛 4,495.91 - 4,495.91 

854,447 合肥广韬 2,242.45 - 2,242.45 

宁波广宜 1,001.23 - 1,001.23 

北京中益 

宁波益穆盛 4,495.91 1,890.00 2,605.91 

370,303 合肥广韬 1,495.30 747.00 748.30 

宁波广宜 667.82 667.82 - 

合计  633,371.55 15,000.00 618,371.55 68,267,995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来源为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8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

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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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交

易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1,124,033,709 股，因此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 337,210,112 股。 

上市公司本次拟采用询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以

其自有资金）、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条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上述特

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万元） 

拟使用的募集

资金（万元） 
募集资金占比 

1 安世中国先进封测平台及工艺升级项目 180,802 160,000 27.59% 

2 

云硅智谷4G/5G半导体通信模组封测和

终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闻泰昆明智能

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 

208,088 105,000 18.10% 

3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上市公司

债务 
290,000 290,000 50.00% 

4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5,000 15,000 2.59% 

5 
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及中介机构费

用 
10,000 10,000 1.72% 

合计 580,000 1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本次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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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涉及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闻泰科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90.5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 

2020 年 6 月 1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24,033,7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1.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20 年 7 月 2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7 月 7 日，除权

除息日为 2020 年 7 月 8 日。 

2020 年 7 月 9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鉴于公司 2019 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90.43 元/股，发行数

量的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价格（元/

股） 
数量（股） 

价格（元/

股） 
数量（股）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487,947.49 90.58 53,869,230 90.43 53,958,586 

袁永刚 68,369.05 90.58 7,547,918 90.43 7,560,43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益芯盛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679.77 90.58 3,828,634 90.43 3,834,98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昭盛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81.43 90.58 1,797,463 90.43 1,800,445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739.60 90.58 854,447 90.43 855,865 

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54.21 90.58 370,303 90.43 370,917 

合计 618,371.55 90.58 68,267,995 90.43 68,38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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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 年 7 月 9 日），发行底价

为 98.2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最终确定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0.10 元/股。 

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44,581,091 股，根据 130.10 元/股的发行价

格，本次配套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799,999,939.10 元。 

（三）股份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与上

交所有关股份锁定的规定和要求，如上述协议的相关约定与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一致，有关各方同意根据适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相应调

整，在遵守上述约定的前提下，交易对方承诺： 

“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公司/企业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企业持有的上市

公司的股份； 

2、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司/企业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

发生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

排； 

3、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

/企业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

满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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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

论明确以前，本公司/企业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2、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锁定期安排如下：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

不转让。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取得的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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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0 年 3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交易的重组预案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4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已就其参与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4 月 16 日，合肥市国资委出具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北京广汇之

LP 财产份额的评估结果备案确认。 

2020 年 4 月 17 日，合肥市国资委出具同意合肥芯屏参与上市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批复。 

3、中国证监会核准 

2020 年 6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

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171 号），核准本次交易。 

4、相关境外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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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已取得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对于本次交易签发的无异议函，确认不存在因涉及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之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因素而反对本次交易之考量。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重组协议约定的

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虽然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台湾经济部关于本次交易涉及

的外商投资事项的批准，但该事项不影响重组协议的生效。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资产交割相关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重组协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标

的资产过户的标的企业包括北京广汇、宁波益穆盛、合肥广韬、宁波广宜，其中： 

1、根据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向北京广汇核发的

《营业执照》以及北京广汇提供的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合肥建广持

有的北京广汇 GP 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合肥芯屏持有的北京广汇

LP 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2、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向宁波益穆盛核发

的《营业执照》以及宁波益穆盛提供的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

益持有的宁波益穆盛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袁永刚持有的宁波益

穆盛 LP 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3、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向宁波广宜核发的

《营业执照》以及宁波广宜提供的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

有的宁波广宜GP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宁波益昭盛持有的宁波广宜

LP 份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4、根据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向合肥广韬核发的《营

业执照》以及合肥广韬提供的最新合伙协议等文件，建广资产和北京中益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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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广韬 GP 份额过户登记至小魅科技名下以及宁波中益持有的合肥广韬 LP 份

额过户登记至闻泰科技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验资情况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 6354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闻泰科技已

收到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68,381,236 元，新增股本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00%。 

（三）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 

（四）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已经向袁永刚、宁波中益、宁波益昭盛、北京

中益支付完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全部现金对价。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

已经完成资产的交付与过户，标的公司股权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

已向交易对方支付了重组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上市公司已经完成新增注册资本

的验资工作，上市公司已经为交易对方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工作。本次交易涉及的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完毕，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三、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 

（一）申购及配售的具体情况 

1、发出《认购邀请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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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8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以邮件的方式共向 162 家投资者

发出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本次发送的 162 家投资者包括：发

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 8 个股东（剔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联席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等共 12 个股东）、

基金公司 36 家、证券公司 22 家、保险公司 15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

认购意向函投资者 81 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 162 家。 

报送发行方案至本次簿记前，发行人及华泰联合证券又接收到投资者 3 家投

资者的认购意向函，具体投资者名称及收取《认购意向函》时间如下表列示： 

序号 认购单位 机构类型 
收取《认购意向函》 

时间 

1 张健 个人 2020 年 7 月 8 日 

2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 2020 年 7 月 9 日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私募 2020 年 7 月 9 日 

《认购邀请书》发送后，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与上述投资者以电话或邮

件方式进行确认，发送对象均表示已收到《认购邀请书》。 

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文件及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认购对象资格的规定，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

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3 日 9:00-12:00，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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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到 32 家投资者采用传真方式提交的有效《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

单》。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 12:00，收到保证金共计 40,000 万元；另 8 家投资

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根据《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该投资者无需缴纳保

证金。经核查，以上 32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报价（元/股） 
累计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已缴

纳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45.00 61,200.00 是 是 

2 UBS AG 
145.62 19,500.00 

是 是 
121.00 46,100.00 

3 
长三角（上海）产业创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0 20,000.00 是 是 

4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

司 

132.58 16,000.00 
是 是 

118.00 16,000.00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00 16,000.00 是 是 

6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20.00 16,000.00 

是 是 110.00 17,000.00 

100.00 17,500.00 

7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0.30 16,000.00 是 是 

8 裴红伟 

118.00 16,200.00 

是 是 112.00 18,000.00 

106.00 20,000.00 

9 冯飞飞 

130.00 49,900.00 

是 是 120.00 50,000.00 

110.00 50,100.00 

10 丁锋 
127.00 17,000.00 

是 是 
117.00 17,100.00 

1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00 16,100.00 

否 是 
120.00 32,100.00 

12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3.80 16,000.00 是 是 

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8.00 16,000.00 否 是 

14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1.13 16,000.00 是 是 

15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37.36 22,300.00 
是 是 

134.07 4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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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报价（元/股） 
累计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已缴

纳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24.01 46,000.00 

16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4.00 16,000.00 

是 是 125.00 20,000.00 

117.00 40,000.00 

1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7.20 16,200.00 

否 是 110.20 16,200.00 

102.20 16,200.00 

1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99 16,000.00 

否 是 
98.31 21,000.00 

19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7.00 16,800.00 

是 是 111.00 16,900.00 

105.00 17,000.00 

2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8.76 16,000.00 是 是 

2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18 17,100.00 

否 是 130.18 18,500.00 

123.88 19,800.00 

22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9.80 16,000.00 否 是 

23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4.50 16,000.00 是 是 

24 
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 
146.00 16,000.00 是 是 

2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99 22,500.00 

是 是 106.99 25,000.00 

101.99 27,500.00 

26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152.03 16,000.00 是 是 

2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88 21,100.00 

否 是 128.88 32,700.00 

118.88 40,500.00 

28 葛卫东 

146.20 20,000.00 

是 是 135.20 50,000.00 

115.20 80,000.00 

2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0.10 170,000.00 是 是 

30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8.00 200,000.00 否 是 

3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3.33 30,000.00 是 是 

3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6.33 20,000.00 

是 是 
136.15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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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相关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30.10 元/股，发行数量为 44,581,091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5,799,999,939.10 元。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元） 

1 枣庄铁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10 4,704,073 611,999,897.30 

2 UBS AG 130.10 1,498,847 194,999,994.70 

3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4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10 1,237,500 160,998,750.00 

6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30.10 3,266,717 424,999,881.70 

7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10 1,421,979 184,999,467.90 

9 Credit Suisse (HongKong) Limited.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10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限公司 130.10 1,229,823 159,999,972.30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10 1,621,823 210,999,172.30 

12 葛卫东 130.10 3,843,197 499,999,929.70 

1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10 1,083,807 141,003,290.70 

1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10 15,372,789 1,999,999,848.90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10 2,305,918 299,999,931.80 

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10 2,075,326 269,999,912.60 

合计 44,581,091 5,799,999,939.10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配套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0年 7月 14日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按规定于 2020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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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将认购款划至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截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 17:00 前，认购对象均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2020 年 7 月 16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

6396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止，华泰联合证券实际收到闻泰科技非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5,799,999,939.10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柒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叁拾玖元壹角整）。 

2020 年 7 月 17 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

额划付至向发行人账户。 

2020 年 7 月 17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0）第 6397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止，贵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44,581,091 股，每股发行价格 130.1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799,999,939.1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3,616,148.64 元（不含税金额）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56,383,790.46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柒亿伍仟陆

佰叁拾捌万叁仟柒佰玖拾元肆角陆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4,581,091.00

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711,802,699.46 元。 

（三）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遵

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

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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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台湾经济部关于本次交易涉及

的外商投资事项的批准。 

根据境外律师说明，本次交易取得相关批准不存在重大可预见障碍。尽管如

此，最终能否取得批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学

政针对上述事项承诺如下：“若本次交易未取得上述境外审批，或因在取得上述

境外审批过程中被相关政府部门处以罚款、产生经济损失或其他任何费用或支

出，本公司/本人作为闻泰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无条件赔偿闻泰科技及

其境外相关主体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境外律师说明，本次交易取得台湾经济

部的批准不存在重大可预见障碍，但最终能否取得批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

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张学政已作出承诺，若因前述境外审批事项导致闻泰科技及其境外相关主

体遭受经济损失，将无条件予以赔偿。除此之外，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与此前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实施期间未发生更换。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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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在本次交易实施

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

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相关协议均已生

效。本次交易相关方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正在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约

定的情况；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相关主体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以及重组协议的约定完成以下后续事项： 

1、公司尚需就新增股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上市手续。 

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台湾经济部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外商投资事项的批准。

根据境外律师说明，本次交易取得上述审批不存在重大可预见障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张学政已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承诺：“若本次交易未取得上述境外审批，

或因在取得上述境外审批过程中被相关政府部门处以罚款、产生经济损失或其他

任何费用或支出，本公司/本人作为闻泰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无条件赔

偿闻泰科技及其境外相关主体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3、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等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4、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

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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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和

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且本次交易获得相关境外审批通过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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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重组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

满足，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

完毕；闻泰科技已向交易对方支付了重组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闻泰科技已完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新增股

份登记手续；闻泰科技本次交易实施过程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3、上市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除本核查意见第二节第四部分所述的台湾经

济部审批事项外，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4、闻泰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实施期间未发生更换；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形； 

6、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

定或承诺的情形； 

7、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核查意见第二节第八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在交

易各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和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且本次交易获得

相关境外审批通过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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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辉           樊灿宇            许曦             陶兆波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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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_LINK3

